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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梅花黨黨章 

                        本黨章於民國 112 年 8 月 26 日經全國黨員大會通過 

                                        民國 113年 6月 23日第一屆第二次全國臨時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本

黨章第 23 條部分條文 

                                        民國 113 年 11 月 09 日第一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本黨 

                                        黨章章名及第 1條、第 3條部分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黨定名為中華梅花黨（以下簡稱本黨）。 

第二條   本黨黨旗（標章）以金黃色為底，中央為圓形青天白日，

其上方為紅色梅花，左右兩側輔以金色稻穗。 

第三條   本黨為復興中華民族、發揚道德文化、開創兩岸和平、

建設臺灣寶島為宗旨。 

         本黨之工作目標如下： 

一、 聯合各政黨通力合作，為人民造福。 

二、 建設臺灣成為美麗幸福寶島。 

三、 推動兩岸交流、觀光、貿易、金融，振興臺灣經濟。 

四、 盡政黨責任，服務社會公益事業。 

五、 訓練民眾身心健康、增長智慧。 

第二章  黨員 

第四條   凡認同本黨理念與政策，服從本黨黨章之規定，年滿十

八歲者，得依規定填妥入黨申請表並繳交黨費，申請加

入本黨，經審查合格，即為本黨黨員。 

         本黨允許雙重黨籍。 

本黨黨員經本黨為開除黨籍之處分者，自該處分確定之

日起，喪失黨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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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黨黨員自行退黨，應以書面陳明向本黨所屬各縣市黨

部提出，以完成退黨程序。 

第五條   黨員之權利如下： 

一、依據本黨規章行使黨內選舉、被選舉及罷免之權利。 

二、參與本黨組織活動，並享有教育培訓、福利等權利。 

三、接受本黨提名參加各種公職人員選舉及輔選權利。 

四、有向本黨提出黨政興革之權。 

五、其他依本黨黨章規定行使之權利。 

第六條   黨員之義務如下： 

一、貫徹本黨主張，支持本黨政策綱領。 

         二、出席黨團會議，參加黨之活動，並依規定繳交黨費。 

三、遵守本黨黨章，服從組織領導，遵守本黨紀律。 

四、維護黨之尊嚴與榮譽，愛國家愛人民為民服務。 

五、擔任本黨指派之工作，及推薦優秀人士入黨。 

六、支持本黨提名選舉之候選人。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本黨組織區域為全國性區域，本黨之組織以中央及地方

二級制，必要時地方得設鄉鎮市區分部。 

本黨主事務所所在地設於臺北市。 

第八條   本黨組織結構如下： 

一、 全國黨員大會。 

二、 中央委員會。 

三、 中央紀律委員會。 

第九條   本黨得於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地區，設立地方黨部。 

第四章 全國黨員大會 

第十條   全國黨員大會為本黨最高權力機構，每二年舉行一次，

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之。黨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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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全國黨員大會之決議，由全國黨員大會過半數出席，出

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但關於罷免主席、副主

席、中央委員、中央紀律委員、黨員代表、黨章之修訂

及應予停止黨權，停止職務或開除黨籍之重大違紀黨員

處分，應由全國黨員大會過半數出席，出席人員三分之

二以上決議同意通過。 

         前二項全國黨員大會，得由全國黨員選出代表，召開全

國黨員代表大會，行使全國黨員大會職權。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委員會召集開會一次。

但必要時，得由中央委員單獨或連署提案，經中央委員

會過半數委員決議，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黨員代表應親

自出席，不得委由他人代理。 

第十一條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黨員代表之產生如下： 

         一、由全國黨員選出代表。第一屆全國黨員代表應選出

三十三人。 

二、現任主席、副主席。 

三、現任（直轄市）縣市級民選首長之本黨黨員。 

         四、現任中央與（直轄市）縣市級民意代表之本黨黨員。 

         五、歷任各（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之本黨黨 

 員。 

六、歷任黨主席之本黨黨員。 

         全國黨員代表任期為四年。 

第十二條 全國黨員代表之罷免，由全國黨員十分之一連署提案，

或得由全國黨員代表五分之一連署提案，經全國黨員大

會決議通過。 



4 
 

第十三條 全國黨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制定及修訂本黨黨章。 

     二、議定本黨綱領。 

     三、聽取並檢討中央委員會之工作報告。 

     四、選舉、罷免主席、副主席、中央委員、中央紀律委

員、黨員代表。 

     五、議決有關黨員之停止黨權，停止職務或開除黨籍之

重大違紀處分。 

         六、議決有關本黨之合併或解散。 

七、通過本黨提名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八、依本黨規章行使相關同意權。 

第五章 中央委員會 

第十四條 本黨設中央委員會，由當然中央委員及選任中央委員組

成，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中央委員組成方式如下： 

一、具下列職務之黨員為當然中央委員： 

（一） 黨主席、副主席。 

（二） 總統、副總統。 

（三） 立法委員。 

（四） 直轄市市長。 

（五） 縣市長。 

（六） 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 

二、由全體黨員選任九位中央委員。 

第十五條 中央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全國黨員大會之決議。 

二、討論及處理黨務與政策事項。 

三、中央內部組織、特種及各級黨部之組織、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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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訓及管理黨之幹部。 

五、制訂及執行黨政計畫。 

六、籌集並支配黨務經費。 

七、討論及議決各項選戰方向。 

八、通過本黨提名之各級公職候選人名單。 

九、議決本黨各級黨職之選舉辦法。 

十、研擬年度預算及決算。 

十一、仲裁本黨中央機關間之重大爭議。 

十二、仲裁本黨中央與地方機關間之重大爭議。 

十三、仲裁本黨黨員與中央機關間之重大爭議。 

 第十六條 中央委員之罷免，由全國黨員十分之一，亦得由全國

黨員代表五分之一，或中央委員二分之一連署提案，

交全國黨員大會決議通過。 

第十七條  本黨置主席一人，由全國黨員大會選舉或罷免之。 

 主席綜理全黨黨務，對外代表本黨。 

主席之選舉，於任滿三個月前與全國黨員大會之選舉

同時辦理。 

本黨置副主席一名，由主席提名，經全國黨員大會過

半數出席，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通過。 

副主席為全國黨員大會、中央委員會之當然黨員代表

及其委員。 

主席、副主席之罷免，經全國黨員十分之一，或得由

全國黨員代表五分之一連署提案，交由全國黨員大會

決議通過。 

主席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副主席之任期

至次任主席就職之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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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缺位時，由副主席代理之，並於三個月內選舉新

主席，補足原任所遺任期。但主席缺位其所遺任期不

足六個月者，由副主席代理至原遺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八條  中央委員會置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人，由主席

任命之，均為專任，承主席之命執行職務。 

第十九條  中央委員會得視實際之需要設置各業務單位，執行黨

務工作。 

第六章 中央紀律委員會 

第二十條  中央紀律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主席聘任，經全國黨

員大會同意通過。任期四年，得連任之。 

          主任委員由中央紀律委員互推一人擔任。 

          中央紀律委員之罷免，經全國黨員十分之一，或得由

全國黨員代表五分之一連署提案，交由全國黨員大會

決議通過。 

第二十一條  中央紀律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解釋黨章及黨所定之規（準）則、辦法等。 

            二、議決黨員違紀處分之申訴及申覆案。 

            三、議決優秀黨員之獎勵。 

  四、主席諮詢事項。 

第二十二條  本黨黨員，如有違反黨章、黨規、黨紀或全國黨員

代表大會之決議，情節輕微者，經中央或各級黨部

為申誡處分。被處分者不服原處分，得向中央紀律

委員會提出申訴。 

            前項違紀黨員情節重大者，須予以停止黨權，停止

職務或開除黨籍之處分，其處分應呈報主席，並即

送中央紀律委員會申覆，經中央紀律委員會決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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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維持原處分者，應送交全國黨員大會決議通過。 

            對於本黨有卓越貢獻之優秀黨員，應予獎勵。其獎

勵辦法另定之。 

第七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  本黨經費來源如下： 

  一、常年黨費、永久黨費。 

  二、依法收受之政治獻金。 

  三、政黨競選費用補助金。 

  四、政黨為宣揚理念或從事活動宣傳所為之出版品、   

宣傳品銷售或其權利授與、讓與所得之收入。 

  五、其他依政黨法規定所得之收入。 

  六、由前五款經費及收入所生之孳息。 

  前項第一款所定常年黨費為新臺幣（下同）參佰元、

永久黨費為壹萬元。其收取方式  得以金融機構、

電子數位等方式匯款至指定帳戶，或至各縣市地方

黨部繳交之。 

第二十四條  本黨財務公開，依會計制度權責發生制，於每年五

月三十一日前，向主管機關提出上一年度財產及財

務狀況決算書表。 

            前項財產及財務狀況決算書表，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提經黨員大會通過。但當

年度未召開黨員大會者，應於書表上加註，並於下

一年度黨員大會提請追認。 

第八章 黨章修訂 

第二十五條  本黨黨章之制訂或修訂，須由全國黨員十分之一，

亦得由全國黨員代表五分之一，或中央委員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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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署提案，經全國黨員大會同意通過。 

             


